
 

新竹市 109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9年 3月 27日(二)上午 9時起 

貳、地點：教師研習中心一樓會議室            

參、主席：黃錦能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曾翠玲 

肆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伍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名冊。 

陸、業務報告： 

一、為依期程辦理 109學年度教師介聘作業，已函請各校召開教評

會研議是否申請參加「台閩介聘」「市內介聘」等二項作業，

經彙整如附件 1（修正確認）；申請「台閩介聘」教師應於 4

月 21日起至 4月 30日止上網登錄。 

二、「109年台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

務作業要點」已發布並函轉各校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 

(一)依修正「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」第  

15 條等相關規定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檢附佐證資料者，應

實際服務滿六學期方可申請台閩介聘： 

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，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。或於現  

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，有具體事

實並檢附佐證資料，經服務學校同意者，得申請介聘。 

（二）對達成介聘之教師辦理聘任，未能舉證調入教師不符申請資

格者，不得拒絕該名教師調入。若有拒收之情事，爾後市府

將依實際狀況考量不再接受該校委託，以免造成本市與他縣

市政府及教師之困擾，請學校特別留意並加強宣導。 

三、依108學年度介聘委員會決議，109學年度市內介聘之申請年  

限將比照台閩介聘規定：實際服務滿六學期方可申請，另因重

大傷病有醫療需要，因結婚或生活不便，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

證資料，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，經服務學校同意

者，得申請介聘。 

四、至 111學年度國中班級數將減至最低；因應逐年減班之可能，

各校仍應就未來數年可能發生之狀況管控員額，以降低產生超

額教師的困擾。 

 



 

五、符膺教育部修正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準則」第 4條

第 1 項第 4 款「（國民中學普通班）每班至少置教師 2.2」。本

市自 108 學年度起分二年實施，教師編制每班 2.2 人(小數點

捨去)，109學年度全面實施。 

六、109 學年度為新課綱第二年，各校於估算教師員額時，請務必

持續考量新課綱所需師資，積極鼓勵教師參加第二專長或增能

學分班進修，或於教師甄選時開缺，以提高專長授課比率。 

七、109 學年度國中教師超額介聘、市內介聘作業依「新竹市立國

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注意事項」「新竹市立國民中學教師

介聘市內他校服務注意事項」相關規定，以積分高低順序辦理

介聘作業。 

八、重申為落實各校專任輔導教師專才專用原則，專輔教師參加市

內介聘，以專輔對專輔為限(即：僅能選填專輔教師缺)，請各

校加強宣導避免爭議。 

九、本市 109學年度共有二校接受分發公費教師： 

 (一)新科國中：(數學+資優雙專長)1名。 

 (二)竹光國中：(體育+健教雙專長)1名。 

十、各校之新聘教師(含正式、代理)均需依規辦理性侵加害人登記

資料查核相關作業，以落實推動友善校園。 

     

柒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有關「新竹市 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日程 

表」，草擬如附件 2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請審視各校 109學年度教師缺(超)額狀況(第一次預估)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09學年度普通班國一新生仍以 30人編班。 

二、本府前於 2月份函請各校查填預估 109學年度教師(超)缺

額情形，經彙整如附件 3-1、3-2；國一新生將於 5 月 2

日報到，屆時將再函請各校查填。 

 



 

三、經預估全市普通班合計增 4班，以編制 2.2計算，預估全

市國中將無超額情形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附件修正後通過。 
二、 虎林國中預估專輔教師超額部分，請業務單位研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三：本市 109學年度是否辦理正式教師甄選案，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本市 109學年度國中普通班第一次預估，含提高編制

部分，缺額 144名，全市需控管 86名，餘缺 58名。 

二、 經本府調查(附件 1)，擬參加教師聯合甄選學校計有 4

校：培英、育賢、新科、竹光。 

三、 若決議辦理正式教師甄選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之
需，建議由各校個別辦理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考量減輕各校自辦之負擔，109學年度仍採聯合甄選模
式，並依排定由竹光國中主辦，各相關學校協辦。 

二、 預計於 6月底辦理教師甄選筆試及口試。 

 
捌、臨時動議。（無） 

玖、散會。（上午 10時） 


